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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群众举报件持续整改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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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郑州忠寰废弃油脂有限公司，位
于郑州市管城区南曹乡石油路8号，管
城区环保局对该厂监管不力，任由企
业肆意排污，污染环境。

1.允许该公司超标排放大气污染
物，肆意排放，视而不见；该公司将餐
厨垃圾和废动植物油脂回收后，26个
生产加工池内装填加工原料，透过锅
炉熏蒸的简单方法加工，跑冒的气体
恶臭难闻。该公司只有 2个加工池有
集气罩，在环评验收时谎称该集气罩
可以循环移动，实则该集气罩根本无
法大距离移动，只能移动数米而且已
经坏掉，满足不了 26个加工池的集气
要求。车间内有个大锅炉，就是普通
锅炉，谎称燃烧柴油加热，柴油机放在
墙角边落满灰尘，仅在环保检查时使
用，夜间生产改用其他燃油。烟囱不
敢冒烟，违规安装几节管道，渗入到池
中，夜间从缝隙冒出，随意排放，没有
加装任何除尘、防尘装置。废油脂腐
败气味原本应通过水池加盖密闭，但
该公司的水池均未做密闭处理，敞开
透气，一到夏天蚊蝇孳生，恶臭难闻，
能够扩散到周围几公里。按照环评要
求，生产池加热油烟废气、储存池产生
的恶臭，由2套集气罩和一套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后，经15M排气筒排放，但
是该公司的活性炭未曾使用，也不存
在返厂循环利用，通过与活性炭厂家
签订虚假合同（活性炭厂家肯定无回
收台账），应付检查了事，如此知法犯
法，视同国家法律法规为儿戏，居然能
大行其道。

2.对该公司超标排放废水污染物，
污水横流的现象，置若罔闻；主要污染
源及污染治理设施形同虚设，项目环
评与项目实际情况对照会发现诸多环
评设备设施在环评验收后几乎都弃之
不用。过滤地沟油的废水应该按要求
存放于防渗透的收集池，该公司因造
价太高，收集池满足不了要求，不仅未
对收集池做防渗透处理，还将产生的
恶臭废水自然排放，该厂房北侧与院
墙相隔的空地积满了恶臭废水、废渣，
待自然蒸发，诸多树木已经被腌渍后
枯死。该公司谎称生产废水送至郑州
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渗透
液分公司处理后达标排放，实则仅仅
在环保检查期间运送了数车，后期都
是趁夜色到周边空旷农地、废气沟渠
偷偷排放，私自影印修改合同和台账
应付检查。

3.对该公司超标排放废渣污染物，
偷埋了事的行为，不督查；该公司在生
产过程中，需要使用硫酸等制品，还产
生大量的废油渣、食物残渣，按照环评
要求，生产固废应及时清运，滤渣每天
运输至郑州博凯利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处理，而公司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清掏
出的油渣均露天堆放。含硫酸的酸性
残渣过多无法处理，该公司在院内空
地靠西位置挖了一个深坑，进行了简
单粗暴的掩埋，未做任何防渗透处理，
直接污染地下水源，上面覆盖了一层 1
米厚的黄土，企图掩人耳目。

唐河村村北南水北调干渠二级水
源保护区内，距离南水北调干渠只有
二百米，非法建设 40亩坟地，2020 年
12月，郑州市纪委反馈该墓地是非法
批建，要求拆除，但是至今未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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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调查核实情况

2021年 4月 16日，管城回族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郑州忠寰废弃油脂处
理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经调查，该企业有《郑州忠寰废弃油脂处理有限公司
废弃油脂资源化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郑环固审〔2010〕04号文）》《郑州忠
寰废弃油脂处理有限公司废弃油脂资源化处理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郑州
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郑州忠寰废弃油脂处理有限公司废弃油脂资源化处理项目
竣 工 环 保 验 收 的 批 复（郑 环 验〔2016〕66 号）》，办 理 有 排 污 许 可 证
（9141010407420396XN001U）。

问题 1：现场有 29个储存池、8个加热罐，生产工艺为油水预分离的原料经
过过滤泵入罐内，通过蒸汽加热使油水分离。29个储存池均安装密封盖进行密
闭，配备10套集气罩，按照环评要求，能够满足生产车间的废气收集。现场调查
集气罩可进行移动，收集后的废气经2套活性炭吸附+UV光氧催化系统处理后
由15米高排气筒排放。管城回族区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 12月、2019年 5月分
别委托河南华检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市环境检测站对该企业进行检测；该
企业于 2020年 6月委托光远检测有限公司、2020年 12月委托河南茵泰格检测
公司、2021年 3月委托河南三方元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对该公司的废气进
行监测并出具带有MA的检测报告，均显示未超标。经现场调查，该企业有1台
燃油锅炉，锅炉燃料为甲醇，日常检查中可正常使用，安装有水雾除尘装置，锅
炉产生的烟气经水雾除尘装置处理后由15米高烟囱排放。经核查，该企业的废
气处置设施使用活性炭进行过滤，并进行更换，与河南嘉祥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危险废物处置服务合同书并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综上所述：（1）“该公
司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肆意排放，视而不见”不属实。（2）“该公司将餐厨垃圾
和废动植物油脂回收后，26个生产加工池内装填加工原料，透过锅炉熏蒸的简
单方法加工”不属实。（3）“跑冒的气体恶臭难闻”属实。（4）“该公司只有2个加工
池有集气罩，在环评验收时谎称该集气罩可以循环移动，实则该集气罩根本无
法大距离移动，只能移动数米而且已经坏掉，满足不了26个加工池的集气要求”
不属实。（5）“车间内有个大锅炉，就是普通锅炉，谎称燃烧柴油加热，柴油机放
在墙角边落满灰尘，仅在环保检查时使用，夜间生产改用其他燃油”属实。（6）

“烟囱不敢冒烟，违规安装几节管道，渗入到池中，夜间从缝隙冒出，随意排放，
没有加装任何除尘、防尘装置”不属实。（7）“废油脂腐败气味原本应通过水池加
盖密闭，但该公司的水池均未做密闭处理，敞开透气，一到夏天蚊蝇孳生，恶臭
难闻，能够扩散到周围几公里”不属实。（8）“按照环评要求，生产池加热油烟废
气、储存池产生的恶臭，由2套集气罩和一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5米排
气筒排放，但是该公司的活性炭未曾使用，也不存在返厂循环利用，通过与活性
炭厂家签订虚假合同（活性炭厂家肯定无回收台账），应付检查了事，如此知法
犯法，视同国家法律法规为儿戏，居然能大行其道”不属实。

问题2：经现场核实，该企业厂区内不存在污水横流现象。环评批复中的污
染治理设施均能正常使用。过滤后的废水由放渗透的废水收集池储存，与环评
批复一致，并通过了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该厂房北侧与院墙相隔的空地未发现
树木枯死，没有恶臭废水、废渣现象，生产产生的废水原由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渗透液分公司处理，该企业有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渗透液分公司出具的废水收集证明；2019年 12月，改由新郑市双湖水务有
限公司进行处理，未发现废水偷排放情况，该企业有新郑市双湖水务有限公司
出具的废水收集证明。该项问题不属实。

问题3：对该公司超标排放废渣污染物，偷埋了事的行为，不督查；该公司在
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硫酸等制品，还产生大量的废油渣、食物残渣，按照环评
要求，生产固废应及时清运，滤渣每天运输至郑州博凯利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处
理，而公司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清掏出的油渣均露天堆放。含硫酸的酸性残渣
过多无法处理，该公司在院内空地靠西位置挖了一个深坑，进行了简单粗暴的
掩埋，未做任何防渗透处理，直接污染地下水源，上面覆盖了一层1米厚的黄土，
企图掩人耳目。

调查内容：根据该企业的废弃油脂资源化处理项目变更环境影响分析报告
和现场检查，生产工艺及原料不涉及硫酸等制品。在生产过程中，清掏出的油
渣均装在黑色垃圾袋进行封存，交由邯郸市邯山如峰废油脂回收有限公司进行
处理，并签订有废油渣回收合同；对该公司院内空地靠西的位置进行检查，并用
挖掘机对举报覆盖了一层 1米厚黄土的位置进行挖掘，深度达 1.8米，挖掘后未
发现投诉中所说的对废弃油渣进行深坑掩埋情况。该项问题不属实。

问题4：管城区环保局对该厂监管不力，任由企业肆意排污，污染环境。
调查内容：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管城分局（原管城回族区环境保护局）对该企

业采取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的方式进行正常监管，并联合南曹街道办事处（原
南曹乡人民政府）对该企业进行联合执法，分别在 2018年 8月和 2019年 4月检
查中，发现该企业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违法行为并进行立案处罚，
已经处罚完毕，分别处罚了壹万元整和壹万叁仟元整。该项问题不属实。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021年 4月 10日，新郑市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4月 13日，
孟庄镇协调民政局、林业局等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召开综合研判会。经查：

（一）关于“唐河村村北南水北调干渠二级水源保护区内，距离南水北调干
渠只有二百米，非法建设40亩坟地”问题。

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十八里河村委于2015年 6月 12日与唐河村委签订
了 40亩土地的土地流转合同，并于 2015年开建了 21亩公墓，由十八里河村管
理至今；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小王庄村与唐河村村民马国选签订15亩
土地租赁合同，用于小王庄村墓地使用，由小王庄村管理至今。

该公墓距离南水北调干渠约 260米，属于二级水源保护区。该公墓未经新
郑市相关部门审批。该条问题基本属实。

（二）关于“2020年 12月郑州市纪委反馈该墓地是非法批建，要求拆除，但
是至今未拆”问题。

2016年 6月 22日，新郑市林业局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十八里
河村民委员会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新林罚决字〔2016〕第 001号），处
以以下行政处罚：1.处以每平方米10元罚款计64030元整；2.于 1个月内拆除违
法建筑恢复原地貌。2016年 7月 21日，该罚款已执行到位。2019年 1月 3日，
新郑市民政局和国土局共同对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十八里河村、孟庄镇唐河
村、孟庄镇政府分别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新民责改〔2019〕第 1号、第 2
号、第3号），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该墓地目前未拆除。该条问题基本属实。

综上所述，该交办问题基本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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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该企业已对原露天的废水池进行提标改
造：一是更换废水池盖，增强废水池的密闭
性；二是加盖废水池车间，并将废水池产生的
废气导入生产车间，经活性炭吸附+UV光氧
催化系统处理后排放；同时，对生产车间进行
精细化管理，制定环保精细化管理制度，环保
污染防治设施持续运行，使车间保持负压状
态，最大程度减少废气逃逸。

2021年 5月 10日，新郑市对该公墓广场
地面进行了拆除，东边的黄土裸露部分已种
植松树。2021年 5月 24日，新郑市组织孟庄
镇政府、自规局、民政局、行政执法局、公安
局、林业局等相关单位，对唐河公墓管理用
房、骨灰堂、围墙等违法建筑进行了统一拆
除，拆除后已进行绿化。同时，新郑市孟庄镇
唐河村委已将十八里河村委和小王庄社区居
委会违规签订土地使用权流转合同一事起诉
至新郑市人民法院，将于 2021年 7月 5日开
庭，目前，暂未宣判。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1 年 4
月 10日对十八里河墓地进行立案查处，2021
年 5月 29 日对占地方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
八里河镇十八里河村民委员会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2021年 6月 22日对转让方新郑市孟
庄镇唐河村民委员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于 2021年 4月 19日对小王庄墓地进行立案
查处，2021年 6月 11日对占地方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小王庄村委会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
书、事先告知书，小王庄村委会 2021 年 6月
15 日提出听证申请；2021 年 5月 31 日对转
让方马国选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事先
告知书，马国选 2021年 6月 1日提出听证申
请，6月 14日提出听证延期申请。新郑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听证会后，根据听证结
果对小王庄墓地继续行政处罚程序。

新郑市林业局于2016年 6月 22日，对郑
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十八里河村委进
行立案处罚，依据《森林法》相关规定，对违法
占用的 6403 平方米林地，处以每平方米 10
元，罚款计64030元，责成十八里河村于一个
月内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地貌（2016 年 12
月对其下发催告仍未拆除）。2021年 4月 24
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十八里河
村委开始对占用林地进行拆除恢复，该公墓
占用林地部分已破除清理，大部分已种植树
木，基本恢复林业生产条件。4月 29日，对十
八里河办事处小王庄村委会违法占用林地立
案查处，拟作出以下行政处罚：1.责令一个月
内拆除建筑设施，恢复林业种植条件。2.处
非法改变林地用途每平方米 28元的罚款计
122052元。新郑市林业局于5月 18日，对管
城回族区十八里河办事处小王庄村委会送达
林业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新林罚先告知
〔2021〕第 011号）和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
告知书（新林罚听权告〔2021〕第011号）。文
书送达后，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办事处小王
庄村委会提出申请要求听证，目前，正在组织
听证会。听证会后，新郑市林业局根据听证
会结果将对其下达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下一步，新郑市孟庄镇将积极配合好管
城回族区加强该墓地的日常管理，配合好郑
州市做好墓地的选址搬迁工作。

是否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2021 年 4
月 12 日，新郑
市孟庄镇纪委
已对时任唐河
村支部书记马
路 德、唐 河 村
委 委 员 唐 军
霞、监 委 主 任
马 军 选、监 委
委 员 范 国 强、
一组组长范新
刚、四 组 组 长
马 现 灵、五 组
组 长 唐 二 粪、
村 民 贾 广 华、
常新顺进行诫
勉谈话。

2021 年 6
月 ，新 郑 市 中
共新郑市孟庄
镇委员会作出
给予马路德留
党 察 看 一 年、
常国顺留党察
看 一 年、马 军
选党内严重警
告 处 分 的 决
定。


